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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中市政府長期照顧委員會議紀錄 

一. 日期：109年 7 月 30日（星期四）下午 3時 

二. 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三. 主席：盧召集人秀燕（陳副召集人子敬代理）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林錦蘭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108年 12月 27日委員會議) 

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1 

臺中市所轄

舊有建物變

更 使 用 為

「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竟不審建築

物無障礙設

施，嚴重損

及失能或身

心障礙者權

益，提請討

論。 

本 案 繼 續 列

管。已將本案

反映給衛生福

利部，尚待回

應，請本府衛

生局追蹤後續

跨部會溝通結

果。 

衛生局 

1. 衛生福利部109

年 7月9日衛部

顧 字 第

109196166 號

函：109年6月4

日召開「社區式

長照服務機構

業務聯繫會議」

紀錄，內容述及

「有關社區式

服務類長照機

構適用無障礙

環境相關法規

部分，重申內政

部營建署函示

提醒，102年1月

1日起，各類建

物已全面無障

礙化，為完善失

能身心障礙者

之服務需求，爰

請各縣市政府

於盤整布建資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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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源或媒合服務

設置場所時，優

先設置坐落於

102年1月1日後

完成之建物者，

以落實長照服

務機構無障礙

設施設置。」。 

2. 有關社區式長

照機構之籌設

及設立，將配合

衛生福利部一

國中一日照政

策，並將102年1

月1日以後完成

之建築物者為

優先布建場域。

另，社區式長照

機構是否全面

性納入無障礙

設施審查，擬待

衛生福利部全

盤性規劃，並於

公告後配合辦

理。 

2 

長照 E 申請

系統應設置

後續追蹤機

制。 

有關「臺中市

長 照 即 時 通

App」，請本府

衛生局積極推

廣並追蹤民眾

使用情形。 

衛生局 

本案已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 完 成

Android版本上架，

109年 7月 9日完成

ios版本上架，刻正

積極辦理各場域推

廣，預計 9 月 18 日

辦理 App記者會。 

解除列管，

請於下次會

議報告 App

實際使用狀

況。 



3 

 

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3 

擴大 C 據點

(長照巷弄

站)佈建。 

請本府相關局

處持續積極佈

建 C 據點及加

強轉介服務，

並請公布各區

喘 息 服 務 據

點。 

社會局 

衛生局 

本府社會局 

1. 截至 109年 6月

底，已輔導 209

處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加值辦

理 C級巷弄站，

並分區辦理 3場

次新點說明會，

輔導有意願之

潛在單位成立 C

級巷弄長照站，

提供優質的福

利服務。 

2. 每年會針對新

成立據點辦理

教育訓練，以提

升據點服務品

質，課程內容包

含轉介服務介

紹，今年度已辦

理３場次新點

志工教育訓練。 

3. 另亦透過平日

訪視輔導，加強

據點轉介服務

概念，輔導據點

針對有轉介需

求之長輩，可運

用臺中市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

個案轉介暨回

覆單進行轉介，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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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局處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截至 109年 6月

底止，本市據點

轉介服務人次

計 105 人次。 

本府衛生局 

1. 截至今(109)年 6

月底佈建 315 家

C據點長照站，相

較 108 年底 264

家已成長 19%，且

達成各行政區皆

有佈建 C 據點長

照站之成果，並

於 109 年 7 月 27

日辦理第三次醫

事 C 公開徵選，

再增加 15 家據

點。 

2. 有關辦理社區喘

息之服務據點可

至衛生局長照中

心網頁>長照特

約 專 區 查 詢

(http://ltcc2.healt

h.taichung.gov.tw

/files/15-1000-

1012,c120-

1.php)。 

 

 

  

http://ltcc2.health.taichung.gov.tw/files/15-1000-1012,c120-1.php
http://ltcc2.health.taichung.gov.tw/files/15-1000-1012,c120-1.php
http://ltcc2.health.taichung.gov.tw/files/15-1000-1012,c120-1.php
http://ltcc2.health.taichung.gov.tw/files/15-1000-1012,c120-1.php
http://ltcc2.health.taichung.gov.tw/files/15-1000-1012,c12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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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長照業務簡報：(報告內容如會議手冊) 

八.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案由 
有關本局建立長期照顧高風險家庭照顧者通報及服務機制一

案，擬請本府相關單位協助執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9 年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

畫辦理。 

二、 為減輕家庭照顧者之照顧壓力，本局於 109 年 5 月 1 日

制定「長期照顧高風險家庭照顧者通報及服務機制」，並

分別於 109 年 6 月 9 日本市老人保護聯繫會報，及 6 月

10 日本局召開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網絡平台聯繫會

議，進行本機制介紹及宣導。 

三、 本通報及服務機制如下： 

(一) 經由家庭照顧者主動求助、民眾通報、其他單位轉

介、本府各局處關懷發掘或照顧管理專員到府訪視

評估時，發現有高風險家庭照顧者，立即通報。 

(二) 由台中市家庭照顧者資源中心派案於該區服務據

點，提供家庭照顧者八大項支持性服務，或是轉介、

引入其他公私部門資源，給予合適的協助。 

四、 為早期發現高風險個案及早因應，擬透過府內跨局處橫向

聯繫共同合作，以建立長期照顧高風險家庭照顧者通報及

服務網絡。擬請本府第一線為民服務單位(社會局、民政

局、警察局、勞工局等相關單位)如發現疑似高風險個案，

請協助通報，由本局介入輔導。 

擬辦 

奉核可後，將提供相關資料及通報表單，請社會局、民政局、

警察局、勞工局等相關單位協助執行長期照顧高風險家庭照顧

者之通報事宜。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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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案由 

有關本市「長照機構爭議事件調解工作小組」，擬參考衛生

福利部建議，更名為「臺中市政府長期照顧服務爭議調處

會」，並訂定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45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建置陳

情、申訴及調處機制，處理民眾申訴案件及長照服務

單位委託之爭議等事件，本市「長照機構爭議事件調

解工作小組」業於 108年 5月 28日 1080111531號簽

奉核可成立，任務內容為受理長照服務爭議陳情申訴

案件調處。 

二、 衛生福利部於 109年 2月 26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0109號函送「直轄市、縣(市)政府長期照顧服

務爭議調處作業要點參考範本」及其流程圖供參考。 

三、 為求符合中央規範，擬將本工作小組更名為「臺中市

政府長期照顧服務爭議調處會」，並訂定作業要點及

其流程圖。 

擬辦 
通過後，將簽辦本工作小組更名為「臺中市政府長期照顧服

務爭議調處會」，並訂定作業要點及其流程圖。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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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臨時動議： 

(一) 彭懷真委員： 

鼓勵各位能將三倍券用做公益，也期許未來老年人照護能做整體規

劃，朝向活躍老化及短期照顧，發展多元、分期、客製化思考，並與

民間團體做更好的連結。 

(二) 湯麗玉委員： 

1. 感謝臺中市在失智症照護之努力，針對獨居之失智者，希望能於下

次會議報告目前獨居且失智者之人數及現況。 

2. 2022 年國際失智症亞太會議將於臺灣召開，建議臺中市可呈現失

智症照護成果，此外，衛生福利部將推動德曼莎(Dementia)計畫，

也希望臺中市能參與並給予支持。 

    主席裁示： 

    謝謝委員的指導與建議，後續請業務單位參酌配合辦理。 

 

十.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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